報到同意書第一聯(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收執)

	本人經由115學年度四技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，錄取貴校
                   系，經慎重考慮，同意依貴校規定辦理報到手續。

	准考證號碼
	
	選系順序
	

	考生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家長(監護人)簽名
	

	通訊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

	中華民國     115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	本人經由115學年度四技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，錄取貴校

                   系，經慎重考慮，同意依貴校規定辦理報到手續。

	准考證號碼
	
	選系順序
	

	考生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家長(監護人)簽名
	

	通訊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

	中華民國     115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
報到同意書
第二聯(報到後交考生收執)

· 說明

1. 錄取生須簽署「報到同意書」辦理報到(先傳真再以電話確認)，傳真：(06)9264265。

2. 參加當年度技專校院或大學各入學管道已獲錄取者，需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始得報考本次招生入學，違者取消錄取資格。
3. 凡錄取學生所繳交證明文件資料等如有不符報考資格或有偽造、假借、塗改、冒名頂替等情事，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，不發給任何學歷證明。
